附件2

2014年德州市第一中学
招聘高层次及紧缺专业人才专业考试方案

根据德州市公开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德州市第一中学招聘高层次紧缺专业人才公告》，制定本方案： 

1、 现场报名复审
经公示无异议的考生须到现场进行报名复审，报名复审时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各一份，2014年应届毕业生须携带学校核发的《就业推荐表》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非应届毕业生须携带国家承认的学历、学位证书、教师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另外，须提交《2014年德州市市属事业单位招聘高层次紧缺专业人才报名表》和《2014年德州市市属事业单位招聘高层次紧缺专业人才诚信书》。经审核合格的，发给《2014年德州市第一中学招聘高层次及紧缺专业人才专业考试通知书》、《专业考试分组及时间安排表》等有关材料，同时按规定每人缴纳专业考试费70元。逾期不报名者视为自动放弃考试资格。
二、现场报名复审、时间地点

考生须于3月22日8:30至17:00到德州市教育局（德城区湖滨北大道329号）三楼大会议室报名复审。专业考试定于3月23日进行，具体时间、地点见《专业考试分组及时间安排表》，迟到10分钟，取消考试资格。
三、专业考试形式及内容

（一）专业考试采取说课形式进行。

（二）说课按百分制计分。
（三）说课内容为德州市现行高中报考学科教材内容。考试教材由面试办公室提供，不需考生准备。
（四）说课课题由专家命制，考生现场抽签确定说课顺序。
四、专业考试程序

（一）考生持《专业考试通知书》、本人身份证，在规定的时间到考点本组候考室报到后，按组别、分学科抽签确定说课顺序。

（二）考生按抽签顺序，由工作人员引导，到准备室抽取说课课题，并按抽取的说课课题进行准备。准备时间不超过60分钟。

（三）考生到说课教室说课。每人说课时间不超过20分钟，满20分钟工作人员叫停。

（四）考生说课完毕，由工作人员引导到休息室等候公布成绩。

五、评分标准及计分办法

（一）评分标准：依据课标及常规教学要求和专业特点制定评分标准。

（二）打分办法：评委依据评分标准进行现场打分。统计时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其他评委的平均分为考试人的说课成绩，分数取小数点后2位。

（三）成绩公布：每个专业的考生说课全部结束，由计分人员和监督人员对考生的说课成绩汇总核对无误并签字后到休息室公布。

（四）最低合格分数线：面试成绩低于70分的考生确定为不合格，取消其招聘资格。

六、纪律监督

专业考试在领导小组的具体领导和指导下开展工作，评委全部异地聘请，全程接受市纪委（监察局）、市人社局的监督。要严肃工作纪律，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切实保证招聘人员的质量。要增加工作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咨询电话：德州市教育局人事科 0534―2322432。
                            德 州 市 教 育 局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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